
户。第三，积极参与企业脱钩改制和清理挂靠企业工

作。与有关部门配合，全年审批解除挂靠企业 24 家、

促其脱钩改制的评估中介机构 10 家、政法系统 258

家。第四，参与港口管理体制改革，协助组建汕头港

务（集团）公司，使原汕头港务局实现政企分开。积

极做好“99 汕头产权交易会的前期准备、项目筛选

等有关工作，从人、财、物等方面，给予交易会大力

支持，同时还配合做好签约的企业改制和产权交易项

目认真进行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立项、确认，共组织

审核项目 10 个，涉及资产总量 7.2 亿元。六是做好

会计管理。首先抓好会计人员培训，提高会计人员素

质。1999 年对持证的会计人员进行《现金流量表》、

《债务重组》两项培训共3 804人、专业知识培训 784

人、初级电算化培训4 298人、参加企业现金理财专

题讲座培训 600 人。全年组织岗前统一考试 734 人，

合格率为 93 % 。全年新办会计证 766 人，办临时会

计证1 122人，至 1999 年底全市持证会计人员共有

3.3 万人。其次做好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的考核

确认，全市全年有 52 个企事业单位递交申请表，经

考核确认的有 29 个，至 1999 年底，有 73 个单位领

取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化单位证书。继续大力推广提

高珠算技术水平，全年组织参加海峡两岸珠算比赛的

有 162 人。积极稳步推进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工

作。1999 年全市会计师事务所上报脱钩改制审批的

有32 家，已批准改制成立新事务所 19 家，批准注销

的 13 家。

（二）依法治税，完善管理。一是加强基础管理。

通过加强管理监控，强化对纳税户和税源变化情况管

理，加强进项销项稽核，有效抑制异常税负情况发

生，并通过启用全省统一征管软件规范税收征管。开

展征管“十率”（登记率、申报率、入库率、滞纳金

加收率、欠税增减率、申报准确率、立案率、结案

率、处罚率、复议撤销率）检查，优化量化管理，保

证现税征管。二是严格政策，规范执法。国税部门先

后制订《关于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和规范增值纳税秩

序的规定》、《进一步加强涉外税收征管工作的意见》

和《加强来料加工贸易的税权管理若干规定》等文

件，切实解决征管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三是发挥稽

查力量，增强执法力度，打击违法行为，严肃查处欠

税刁蛮户。升平区税务局联合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对洄澜、同益市场等 70 户长期欠税的刁顽户进行

清查打击，清欠罚款 13.3 万元。金园区还对一拒不

缴税的抗税者依法将其出售的物品公开拍卖，得到群

众的好评。地方税务局还清查了市路桥建设总公司和

金园开发总公司利用“两票结算”手段，把近 1/3 的

房产销售收入分解为装饰款，偷税时间长达四年之

久，共查补税款 200 万元。四是认真开展执法检查，

规范内部执法行为。国税部门先后开展低税负企业检

查，层层落实责任，局领导同 24 个基层单位负责人

签订了执法责任书，做到一级抓一级。此外，还积极

配合国家税务总局和省国税局对汕头市出口退税和执

法管理进行检查，对查出的问题，深入剖析，积极整

改。五是加强发票管理，开展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大

检查。国税局先后对市直分局等 8 个单位的 1997～

1998 年度的发票使用管理进行重点检查。对发票的

供应，做到验旧供新、限量供应、“三级管理，三级

审批”。

（汕头市财政局供稿，温秀成执笔）

广西壮族自治区

1999年，广西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 953.27亿元，

比上年增长 7.6%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554.48

亿元，增长 7.0 % ；第二产业增加值 695.83 亿元，

增长 6.8 % ；第三产业增加值 702.96 亿元，增长

9.5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622.1 亿元，比上年

增长8.8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791.3 亿

元，比上年增长 7.8% 。全年海关进出口总额 17.53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7.2 % 。其中：出口 12.47 亿

美元，下 降 30.8% ；进 口 5.06 亿 美 元，下 降

16.3 % 。实际利用外资 9.21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28.2 % 。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97.2，比上年下

降 2.8 %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 620元，比

上年增长3.8 % ，农民人均纯收入2 048元，比上年增

长3.9%。

1999 年，广西财政收入完成 201.1 亿元，按可

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8.4 % 。其中：上划中央

“两税”（增值税、消费税）收入完成 67.53 亿元，增

长2.6%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 133.56 亿元，

按可比口径计算，增长 11.6 % 。当年财政支出完成

224.98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增长 13.4 % 。

1999 年，广西财政收支相抵后，加上中央补助收入

（已冲减上解中央支出）98.71 亿元，上年结余 35.44

亿元，调入其他资金 1.19 亿元，年终 滚存结 余

43.48 亿元，扣除各项专款结转后，净结余 3.52 亿

元。

一、强化收入征管，确保完成收入任务

（一）狠抓收入均衡入库。一是把各地财政收入

均衡入库情况作为确定决算补助的指标因素之一，对

实现财政收入均衡入库的地方，给予适当的奖励。二

是把各地收入入库进度作为资金调度的主要依据，对

收入进度慢的地方，在资金调度上减少照顾。三是从

税务系统下达税收均衡入库任务指标，克服在税收征

管上存在的前松后紧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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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法征税。一是依税率计征，做到应收尽

收，严格税收管理权限，杜绝越权减免税和借改革开

放与所有制结构调整之名，重开新的减税让利的口

子。二是坚持重点税源和零星税源一起抓，地方财政

收入与上划中央 “两税”收入并重。三是加强对纳税

人的户籍管理，进一步落实代征代扣代缴制度和源头

控制，堵塞收入流失漏洞。1999 年，个人所得税增

加1.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2.7 % 。四是不断改进征

管方式和手段，逐步建立、完善计算机税务管理信息

网络，总结推广“银税一体化”征管经验，提高了税

收征管质量和效率。五是进一步完善对农业税收的征

管办法，逐步实行大宗应税农业特产品纳税人申报纳

税制度，健全村级征收网络，完善联动约束机制。六

是认真开展税收执法检查，严厉查处和打击了各种偷

逃抗税行为，大力清理欠税。七是建立企业纳税情况

新闻公开制度，自治区财政厅、国税局、地税局联合

制发了《关于企业纳税情况新闻公开办法》。

（三）认真做好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防

洪保安费、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

入等征收工作。强化自治区本级政府统筹调剂资金的

征收，促进了非税收入较大幅度的增长。

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

支持经济发展

（一）管好、用好国债资金，增加基础设施投入

规模。1999 年，广西争取国债资金 15.90 亿元，其

中国债补助 4.21 亿元，国债转贷资金 11.69 亿元。

财政部门积极落实配套资金，按工程进度及时转拨资

金，通过预算管理、财务管理、检查监督等手段，确

保国债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二）加大财政支农力度。按《农业法》要求确

保了财政预算内支农支出的增长，增加了专项补助、

资金配套和贷款贴息资金等支农资金支出。同时优化

支农结构，重点支持了农业科技推广、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灾情防治等。建立了金光

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园区；在兴安、贺州、横县等地实

施“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培养当地农业生产

技术骨干和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支持了 10 个农业科

技推广应用示范试点县的建设；建立了甘蔗良种繁育

基地；在 44 个开发县实施“沃土工程”，即把计算机

技术融入土肥技术推广领域，应用现代土壤技术和先

进的施肥技术，生产专用配方肥，通过农民施用配方

肥，将土肥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提高化肥利用

率，同时，积制农家肥、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增加

有机投入，建立良好的土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

续高效发展；支持新建 20 万座沼气池工作；完成了

改造中低产田（地）96.8 万亩，营造防护林 4 万亩。

（三）大力支持国有工业企业经济结构调整，专

项安排工业经济结构调整资金5 000万元，重点支持

柳州钢铁（集团）公司、桂林电力电容器厂等 13 个

技改项目。认真落实纺织压锭政策，强化纺织压锭资

金管理。将企业挖革改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转向用于

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对大企业科技项目贴息。

（四）积极支持旅游业发展和外贸出口。自治区

本级财政安排旅游发展资金3 000万元，加大财政扶

持旅游企业的力度。增拨出口商品发展基金，有力支

持了外贸出口。

（五）抓好糖仓建设，支持钦州、来宾、崇左等

地的糖仓建设，促进了广西糖业生产的稳定发展；加

强副食品风险基金的使用管理，重点支持 “菜篮子”

工程，改变了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实现了集中使用

资金和集约化经营的规模效益。

（六）认真落实中央调整税收政策的各项措施，

刺激经济增长。如：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免征高等

院校技术转让收入的营业税，降低部分商品的消费税

率，停止征收电力增容费，对国有、集体、“三资”

和私营企业，凡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用于国家鼓

励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

投资，实行按 40 % 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等。

三、积极落实中央关于调整收入分配的政

策，拉动社会消费需求，保持社会稳定

根据财政部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专项转移支付的有

关办法，自治区财政厅结合广西实际，代自治区人民

政府草拟了《1999 年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

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自治区对地市专项转移支付办

法》，并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政府批准下发执行。

同时，为了加强对工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管理，制

定并下发了《关于落实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专项转移支

付责任追究办法》。各级财政部门还采取了特事特办

的办法，加快拨款进度，部分乡镇还采取了信汇自带

拨款方式。自治区以及各地市财政部门派出工作组下

基层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以保证及时兑现所增加的

工资和收入。

四、积极参与和支持各项改革，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

（一）改革和完善专项资金的分配管理办法。一

是进一步完善城建资金分配管理办法。二是改革边境

事业费分配办法。充分考虑各边境县人口、边境线长

度、边境乡镇个数、边境县的财政困难状况等方面的

因素，进行综合测算和分配；同时，改变过去自治区

财政直接管到项目的做法，把资金按测算分配额划拨

到边境地市，由边境地市管县和项目。

（二）改革和完善预算管理专项制度。一是参与

了工商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工作。二是改进和完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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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税务部门提取代征代扣代收税款手续费业务费的管

理办法。三是进一步完善了自治区对地市专项拨款指

标对账办法，制定并下发了《自治区对地市专项拨款

指标对账办法》。

（三）改革自治区属高等学校经费核拨办法，将

原来实行的“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办法改为按人员

经费、公用经费和专项经费三部分来核定的办法，增

加了财政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

（四）广泛参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是改进了

超储粮食的补贴办法，把超储费用补贴由原来全部补

贴到收储环节。改为一半补在收储环节，一半用于粮

食顺价销售后再给予补贴，促进粮食购销企业加强经

营管理，积极销售粮食。二是改革了自治区对地市县

粮食风险基金的补贴办法，实行全额包干办法，即以

1998 年自治区核定各地市县粮食风险基金规模为基

数，一定三年不变，超支自治区不再补贴，结余留归

地方用于粮食方面支出。

（五）积极参与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多方筹

集资金，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

就业资金需要，年初预算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

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的资金为1.2 亿元，专项发放

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基金借款 1.14 亿元。

（六）还积极参与国有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工

作。一是继续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委派财务总监；二是

积极推进政府采购工作，稳步扩大采购的范围和规

模；三是圆满完成会计师（审计）事务所的脱钩改制

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注册会计师执业监管办法；继续

开展“费改税”的调查和测算工作。

五、加大财政扶贫力度

1999 年，广西加快扶贫攻坚步伐，加大扶贫投

入力度，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完成 6.51 亿元。财政

扶贫的重点是实施乡村公路大会战、人畜饮水、异地

安置、村村通广播电视、教育卫生等工程，建设石山

区农田微型灌溉工程试点。有 2 个国定贫困县达到了

扶贫验收标准，异地安置2.5 万人，解决 100 万贫困

人口温饱。加强对扶贫资金检查跟踪问效工作，先后

对南宁、百色、河池等地区历年财政扶贫资金、公路

会战、异地安置等专项发展资金进行了检查，确保了

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

六、切实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一）认真做好国有资产管理基础工作。一是全

面完成了国有企业产权登记工作。全年完成企业产权

登记7 113户，登记国有资产 604 亿元，其中国家资

本金 347 亿元，分别比上年减少 4 亿元和 16 亿元。

二是完成了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产权登记工作。全

年完成行政事业单位登记14 727户，资产总额 588.45

亿元，其中国有资产 422.14 亿元。三是做好产权界

定工作。自治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受理或参与产权界定

案件 8 起，国有资产流失案件 2 起。四是加强了国有

资产管理法规建设。草拟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并上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核。

（二）加强国有股权管理工作。就国有企业改制

的方案设计、组建企业集团、产权界定、资产核实、

资产处置、资产评估、国有股权设置等做了大量工

作，财政厅代自治区人民政府起草了《关于上市公司

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会同自治区审计厅

对广西八桂公司擅自转让上市的广西斯壮股份公司国

有法人股的问题进行了查处，追回了被擅自转让的国

有股权。

（三）继续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

一是完善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处置的管理。二是加强

对非经营性资产转经营性资产的管理，积极组织征收

“非转经”资产占用费。三是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和技

术监督部门管理体制改革的资产清理划转工作。四是

开展了对军队移交企业的资产划转和清理统计工作。

（四）深入开展资产评估机构清理整顿和脱钩改

制工作，完善资产评估管理。经过检查，广西 139 家

资产评估机构中有 9 家因不合格被撤销评估资格。同

时，还认真做好资产评估立项和确认工作，全年完成

资产评估立项 115 项，确认 129 项，确认评估值 105

亿元。

（五）继续做好清产核资工作。重点开展了对信

托投资公司以及脱钩改制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事务

所、审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清产核资工作，同时

还加强了对证券机构联合重组、机关办实体脱钩企业

和事业机构改制的清产核资工作。根据财政部的布

置，对全自治区 59 家重点国有企业的资产营运状况

指标进行了季度动态监测。

七、加强财政监督，整顿财经秩序

（一）加快财政法制建设。自治区财政厅起草了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管理办法》等一系列重要

规章制度，参与了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牵头起草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预算监督条例》，制定下发了《自治

区财政厅关于整顿财政周转金实施办法》。同时，为

加强财政监督，还明确了自治区财政稽查局的执法主

体地位，享有行政处罚权，为开展财政稽查工作提供

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认真开展专项检查，加大财政执法力度。

一是清理检查预算外资金银行账户，为 “收支两条

线”工作打下基础。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监察

厅、审计厅和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联合下发了

《关于清理整顿区直单位预算外资金账户的通知》，对

自治区本级所有行政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收支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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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清理合并，通过清理，取消合并了 55 个预算

外资金收支账户。二是加强收费、基金票据的执法检

查。1999 年 4 月至 8 月，在全区范围内对自治区财

政厅批准印制收据的印刷企业、行政事业单位 1998

年使用票据的情况进行执法检查。检查中对6 034个

单位进行重点检查，重点检查单位收入金额 50.71 亿

元，其中：自立收费项目金额1 647万元，扩大范围

收费金额 140 万元，不使用规定的票据金额6 558万

元，应缴未缴财政专户 5.06 亿元。三是继续开展预

算外资金清理检查工作。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财

政厅成立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抽调 93 人，组成

21 个联合检查组，对自治区本级预算外资金进行了

全面的清理检查。通过检查，查明 1998 年自治区本

级预算外资金应缴存财政专户 8.47 亿元，已缴财政

专户 5.11 亿元，未缴财政专户 3.36 亿元，经检查

后，已进财政专户9 000万元，未缴财政专户仍达

2.46 亿元（单位坐收坐支，无法再缴入财政专户）。

四是抓典型，查大案。与纪检、检察机关联合，认真

进行广西锰矿公司违纪大案的检查取证工作，查出该

公司账外经营、私设“小金库”、挪用资金等违法违

纪问题，财政部门在如何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

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五是加强外商投资企业财政登

记和决算检查工作。1999 年，广西各级财政部门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抽调 114 人，组成 48 个检查小组，

检查了 149 户外商投资企业，检查面达 13 % ，查出

违纪企业 96 户，违纪金额 917.7 万元，应补交财政

收入 515.68 万元。六是对社会审计机构审计自治区

直属工交口国有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和全自治区外商投

资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质量情况抽查、全自治区住房

资金管理中心财务收支和商业银行政策性住房信贷业

务检查等，并对查出的问题依法进行了处理。

（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供稿，曾 东执笔）

海 南 省

1999 年，海南省完成国内生产总值 471.67 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8.6 % 。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181.53 亿元，增长 10.8% ；第二产业

增加值 95.23 亿元，增长 8% ；第三产业增 加值

194.91 亿元，增长 6.9 % 。农业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

长的主要力量，农业基础地位继续得到加强。工业经

济效益保持整体盈利。交通运输业持续发展，邮电通

信现代化水平提高，光缆、数字微波等现代化先进技

术已经普及并走在全国前列。旅游业保持较快增长，

全年接待游客 929.0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8.5 % 。

定点饭店接待海外旅游者 45.49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4 % 。境外旅游总收入 8.68 亿元，增长 9.2% ；

国内旅游收入63.78 亿元，增长8.1 % 。

1999 年，全省地方财政收入 42.07 亿元，比上

年增长 15.3 %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 36.14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3 % 。全省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 5.92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10.4 % 。全省地方财政支出 62.6

亿元，比上年增长 8.5 % ；地方一般预算支出 56.78

亿元，比上年增长3.4 % 。全省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

5.82 亿元，比上年增长107.6% 。

1999年全省上划中央增值税消费税收入 9.37 亿

元，比上年增长 8.3 % 。全省 19 个市县，地方财政

收入增长的有 11 个市县，有 8 个市县地方财政收入

呈现负增长。

一、认真贯彻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

经济增长

1999 年，中央下达海南省国债专项资金 9.78 亿

元。其中，中央国债专项拨款 2.6 亿元，中央转贷地

方国债资金7.18 亿元。一年来，省财政厅先后组织

了三次国债资金使用情况的检查，配合财政部、审计

署对全省52 个国债项目进行了全面调查，及时查处

违规问题，并积极做好国债资金的各项管理工作，保

证了国债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投资建设粤海铁路通

道、东线环岛公路、西线洋浦至九所段高速公路，农

村电网改造、美舍河综合整治工程、三亚市污水处理

工程、东方市供水一期工程、海口排污管网工程、海

口垃圾处理厂、海口美舍河整治工程、海口庆龄大道

回头线道工程、海瑞大桥、三亚湾路改造扩建工程等

一批对全省经济发展起着基础性作用的重点项目。

1999 年全社会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0.1 亿元，比

上年增长3.7 % 。

为促进农业发展，1999 年海南省各级财政部门

会同农业综合开发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五届三

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省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大力推进省农业综合开发工作，为发展全省农村经

济，实现项目区农民增产增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一

是抓好农田综合整治，调整农业结构，推广种植优质

水稻和冬季种瓜菜，进行水稻瓜菜轮作，一年实现三

熟，实现改土、增产、增效、增收。突出抓好三亚市

妙林田洋、琼山市马坡田洋、文昌市排港田洋、儋州

市东光田洋、乐东县赤龙田洋、澄迈县龙坡田洋、太

平田洋、白沙县木棉田洋、屯昌县排营田洋等一批高

标准综合整治田洋的形象工程建设；二是创建海南热

带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编报了海南优质香蕉组

培苗生产及反季节丰产栽培示范项目，并获准列入

1999 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高新技术示范项目，总投

资 777 万元，成为海南热带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进区的第一个项目；三是狠抓农业综合开发有偿资金

的回收，1999 年共回收资金3 562.3万元，为顺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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